
學生事務處【MC04】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MC04 

項目名稱 諮商輔導作業 

承辦單位 學務處心輔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收案: 

(一) 個案來源有三: 

1. 主動前來。 

2. 轉介。 

3. 追蹤關懷(測驗篩檢高危險群)學生。 

(二) 進行接案晤談，瞭解個案主訴問題或轉介原由。 

(三) 確實留下個案基本資料(班級、學號、姓名、聯絡方式)，以

便後續資料建檔與派案。 

二、 個案資料建檔： 

(一) 將接案晤談資料、轉介資料電子化登入建檔，追蹤關懷學生

之資料管理。 

(二) 彙整心輔組人員晤談之「個案管理資料系統」。 

(三) 統計「個案管理資料系統」以於個案管理會議中報告。 

三、 個案管理: 

(一) 個案管理業務: 

1. 每 2周由 2位個案管理員，進行個案狀況討論與追蹤。 

2. 每月於組務會議中，報告個案管理狀況。 

3. 每月初彙整三級個案名單及處遇情形並向主管會報。 

4. 針對較複雜或需系統合作之個案，不定期召開個案會議。 

5. 晤談次數以 6-8次為限，如輔導人員評估有需要延長，則提

出延長服務申請表向個案管理員申請。 

(二) 評估&派案: 

1. 評估過後，若有需要進行諮商輔導，則視狀況安排諮商輔導

中心專業輔導人員介入。 

2. 評估過後，若無需諮商輔導，則可結案，並於晤談記錄中說

明結案狀況。   

四、 諮商輔導 

(一) 心輔組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進行諮商輔導。 

(二) 諮商輔導過程需記錄於「晤談記錄表」。 

(三) 接案人次記錄於「個案管理資料系統」，並於個案管理會議

前繳交給個案管理人員，以便進行彙整動作。 

五、 結案: 



(一)經心輔組諮商/臨床心理師、兼任輔導老師或實習心理師

評估，個案狀況穩定，晤談可告一段落，則可進行結案。 

(二)結案時評估個案之輔導轉銜需求，依個案狀況及意願，依

據教育部學生輔導轉銜辦法，提供輔導轉銜服務。 

六、 歸檔書面/電子資料: 

(一) 開案期間，將個案之書面資料，包含晤談記錄、心理測驗結

果或其他有關個案之資料，歸檔於接案人員的個案資料夾中。 

(二) 結案後，將個案之書面資料，包含晤談記錄、心理測驗結果

或其他有關個案之資料，歸檔於該系所的個案資料夾中。 

(三) 每學期末彙整晤談統計資料並於行政會議中報告。 

(四) 每學期末統計個別心理師服務量。 

控制重點 一、 輔導中心針對學生輔導個案，是否依規定程序處理回報給轉介

者。 

二、 輔導中心承接諮商輔導個案，是否有效安排輔導老師協助學生解

決問題。 

三、 經輔導老師晤談之個案，是否登錄個案資料於「輔導中心個別諮

商紀錄表」及「輔導中心輔導登錄表」。  

四、 是否針對諮商輔導進行會議討論，以預防事件發生。 

五、 輔導中心是否每學期統計諮商輔導個案，並製表存檔。 

法令依據 一、 教育部 101 年 8 月 16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49442A 號書

函辦理  

二、 教育部『校園實施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防治計畫檢核表』 

三、 臺東大學『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使用表單 一、 輔導中心受案登記表 

二、 輔導中心個案轉介表 

三、 輔導中心初步晤談表 

四、 輔導中心個別諮商紀錄表 

五、 輔導中心輔導登錄表 

 

 

 



學生事務處【MAC04】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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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MC04】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學務處心理輔導組 

作業類別(項目)：諮商輔導作業 
評估期間：○○年○○月○○日至○○年○○月○○日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 作業流程有效性 

1.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

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2.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

設計及執行。 

      

(二) 心輔組針對學生輔導個案， 

是否依規定程序處理回報

給轉介者。 

      

(三) 心輔組承接諮商輔導個案， 

是否有效安排輔導老師協

助學生解決問題。 

      

(四) 經輔導老師晤談之個案，是 

否登錄個案資料於「心輔組

個別諮商紀錄表」及「心輔

組輔導登錄表」。 

      

(五) 是否針對諮商輔導進行個 

案會議討論，以預防事件發

生。 

      

(六) 心輔組是否每學期統計諮 

商輔導個案，並製表存檔。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

「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

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